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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2〕1116-1118 号

申请人：邱展鹏，男，汉族，1998 年 4 月 10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州市海珠区。

申请人：陈永超，男，汉族，1992 年 1 月 27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州市越秀区。

申请人：陈嘉健，男，汉族，1998 年 7 月 16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州市越秀区。

3 名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：温德民，男，北京市盈科

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金矿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

海珠区怡乐路 70 号大院 810 号 103 房自编 5 号之一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德练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陈宇平，男，该单位员工。

委托代理人：何恺鹏，男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邱展鹏、陈永超、陈嘉健与被申请人广州金矿房地

产代理有限公司关于赔偿金、双倍工资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

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邱展鹏、陈永超、陈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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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温德民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何恺鹏

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3 名申请人于 2022 年 3 月 1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

仲裁请求：一、确认申请人邱展鹏与被申请人自 2021 年 3 月

21 日至 2022 年 2 月 14 日存在劳动关系，确认申请人陈永超与

被申请人自 2021 年 2 月 25 日至 2022 年 2 月 14 日存在劳动关

系，确认申请人陈嘉健与被申请人自 2021 年 3 月 21 日至 2022

年 2 月 14 日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邱展鹏

2021 年 3 月 21 日至 2022 年 2 月 14 日工资差额 7397 元、陈永

超 2021 年 2 月 25 日至 2022 年 2 月 14 日工资差额 20610 元、

陈嘉健 2021 年 3 月 21 日至 2022 年 2 月 14 日工资差额 16880

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 3 名申请人 2021 年 3 月 25 日至 2022 年

2 月 14 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，其中邱展鹏为

45528 元、陈永超为 81423.2 元、陈嘉健 33016 元；四、被申

请人支付 3 名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，其中邱展鹏为

8277.8 元、陈永超为 13841.5 元、陈嘉健 6003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不同意 3 名申请人的仲裁请求。我单位在

双方合作期间已言明系劳务关系，根据 3 名申请人为我单位提

供的实际服务计付报酬，申请人每月领取相应款项亦会对数额

进行确认，故而双方并非劳动关系。从 2022 年 2 月起，3 名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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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已没有为我单位提供服务，亦没有进行相应的对接工作，

不存在我单位违约解除的问题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3 名申请人通过德佑 APP（软

件）、以被申请人的租赁或买卖经纪人名义在贝壳平台接单提供

房地产交易服务，被申请人每月向申请人发放报酬，双方没有

签订书面合同或协议。3 名申请人主张与被申请人系劳动关系，

工作期间需要打卡考勤，在平台上接到单就外勤，没有接到单

亦需要坐班，3 人入职时间分别为邱展鹏 2021 年 3 月 21 日、

陈永超 2021 年 2 月 25 日、陈嘉健 2021 年 3 月 21 日。申请人

提供了德佑 APP 截图、门店打卡机及考勤卡照片予以证明，其

中德佑 APP 截图显示申请人邱展鹏、陈永超、陈嘉健首次加入

日期分别为 2021 年 3 月 21 日、2021 年 2 月 25 日、2021 年 3

月 21 日。被申请人确认其单位有使用德佑 APP 软件，照片中系

其门店使用的打卡机。被申请人主张其单位与 3 名申请人为合

作劳务关系，合作开始时间大约在 2021 年 4 月，申请人只需根

据其自己在平台的接单情况提供劳务，其单位亦会提供办公场

所给申请人，是否回来办公按申请人意愿，其单位并无要求需

打卡上班，亦无对申请人进行考勤。申请人提供、经被申请人

确认为其单位的微信工作群显示，被申请人在该工作群发布与

申请人关联的开单战报、奖励、迟到处理等日常工作信息。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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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没有向本委提交证据材料。另，3 名申请人主张与被申

请人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 2022 年 2 月 14 日。被申请人确认双

方在 2022 年 2 月结束合作劳务关系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关于确

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第一条的规定，申请人从事的房

地产交易服务系被申请人业务的组成部分，被申请人通过微信

工作群日常发布的工作表现奖惩情况亦表明被申请人有对申请

人实际进行用工管理，并且被申请人按月向申请人发放报酬，

由上可见，申、被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具备劳动关系成立的基

本特征及要素条件。被申请人主张双方系合作劳务关系，被申

请人对此主张既无履行举证义务，亦无提供相反证据推翻申请

人的主张及证据，被申请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因此，

本委采纳申请人的主张，认定 3 名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

关系。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，作为用人单位，被申请人应当

建立职工名册备查，对计算申请人工作年限承担举证责任。现

德佑 APP 截图反映申请人的首次加入日期与申请人主张的入职

时间一致，故本委采纳申请人的主张，认定申、被双方建立劳

动关系的起始时间分别为邱展鹏2021年3月21日、陈永超2021

年 2 月 25 日、陈嘉健 2021 年 3 月 21 日。被申请人确认双方关

系结束时间与申请人主张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基本吻合，故

本委采纳申请人主张的解除时间。综上，本委确认申请人邱展

鹏与被申请人自 2021 年 3 月 21 日起至 2022 年 2 月 14 日止存

在劳动关系，确认申请人陈永超与被申请人自 2021 年 2 月 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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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起至 2022 年 2 月 14 日止存在劳动关系，确认申请人陈嘉健

与被申请人自 2021 年 3 月 21 日起至 2022 年 2 月 14 日止存在

劳动关系。

二、关于工资差额问题。申请人没有底薪，被申请人按申

请人业绩的 85%再除以 2 计发申请人提成。被申请人未向 3 名

申请人发放 2022 年 2 月提成，已发放的 2022 年 1 月及之前的

提成则存在部分月份未达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。3 名申请人按

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截至 2022 年 1 月的工资差额，其中邱

展鹏为 4397 元，陈永超为 7833 元，陈嘉健为 10999 元。对此，

被申请人主张其中陈永超 2021 年 12 月、陈嘉健 2021 年 8 月计

算工资差额有误，对其他月份的差额计算则无异议。申请人确

认陈永超2021年 12月、陈嘉健2021年 8月工资差额计算有误。

经申、被双方确认，陈永超请求所涉 2021 年 12 月工资差额多

计算了 200 元，陈嘉健请求所涉 2021 年 8 月工资差额多计算了

1310 元。另，邱展鹏、陈嘉健确认 2021 年 3 月工资已发放，

同意撤回请求所涉 2021 年 3 月工资差额计算 677 元/人。陈永

超提供的2022年 2月业绩表反映，邱展鹏该月应收业绩为0元，

实收业绩为 599.99 元，陈永超该月应收及实收业绩均为

22685.18 元、陈嘉健该月应收业绩为 0 元，实收业绩为 500.01

元。经核算，申请人请求所涉 2022 年 2 月工资计算多于按该表

业绩计算的提成。对此，申请人表示业绩系纳入交易发生当月

计算，而该业绩所涉及的提成需待房屋过户后才予发放，故 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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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2 月业绩表没有反映当月过户而需要计发提成的业绩。被申

请人不确认申请人提供的业绩表，亦没有向本委提供 3 名申请

人 2022 年 2 月的业绩情况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法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，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，被

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不应当低于广州市最低

工资标准。又，被申请人未提供 3 名申请人 2022 年 2 月业绩情

况，未举证推翻申请人所提供的业绩表，故本委采纳业绩表。

申请人主张业绩表没有反映当月过户而应当计发提成的业绩，

对此，申请人负举证责任。鉴于申请人未能举证证明，故本委

不予采信申请人该主张。结合邱展鹏、陈嘉健按业绩所计算的

2022 年 2 月提成低于以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折算至 2 月 14 日

工资的结果，故本委按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折算该 2 人当月工

资。综上，申请人请求工资差额，本委予以支持，但数额应以

本委核定为准。经计算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邱展鹏 2021 年

3 月 21 日至 2022 年 2 月 14 日工资差额 4870 元（4397 元-677

元+2300 元×0.5 个月），陈永超 2021 年 2 月 25 日至 2022 年 2

月 14 日工资差额 17274.2 元（7833 元-200 元+22685.18 元

×85%÷2），陈嘉健 2021 年 3 月 21 日至 2022 年 2 月 14 日工资

差额 10162 元（10999 元-677 元-1310 元+2300 元×0.5 个月）。

三、关于双倍工资差额问题。申请人明确其请求的双倍工

资差额系按实发工资计算，但实发工资数额低于广州市最低工

资标准的，则按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，其中 2021 年按 2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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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/月标准计算，2022 年按 2300 元/月标准计算。被申请人没

有向本委提供申请人在职期间的工资收入情况，并表示具体数

额由仲裁庭依法认定。经查，3 名申请人就本项请求计算主张

部分期间应得工资如下：邱展鹏 2021 年 4 月工资 2296 元、2021

年 5 月至 2022 年 1 月工资合计 40232 元，陈永超 2021 年 3 月

25 日至 3 月 31 日工资 474.2 元、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1 月工

资合计 69381 元，陈嘉健 2021 年 4 月工资 2570 元、2021 年 5

月至 2022 年 1 月工资合计 24565 元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八十二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没有与申

请人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，应当向申请人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。

又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六条的规定，

被申请人应加倍支付申请人邱展鹏2021年 4月 21日至 2022年

2 月 14 日因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工资 42147.33 元（2296 元

÷30 天×10 天+40232 元+2300 元×0.5 个月）、陈永超 2021 年 3

月 25 日至 2022 年 2 月 14 日因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工资

79496.4 元（474.2 元+69381 元+22685.18 元×85%÷2）、陈嘉健

2021 年 4 月 21 日至 2022 年 2 月 14 日因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

的工资 26571.67 元（2570 元÷30 天×10 天+24565 元+2300 元×

0.5个月）。申请人邱展鹏、陈嘉健请求 2021年 3月 25日至 2021

年 4 月 20 日的双倍工资差额，缺乏法律依据，本委则不予支持。

四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3 名申请人向本委提供“贝壳找房”

平台发送的感谢短信、微信工作群被移出群聊记录、平台账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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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禁用截图，拟证明被申请人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关系。被申请

人确认申请人被其单位移出微信工作群，对平台账号禁用及平

台发送信息情况则表示不清楚，非其单位操作，并否认申请人

离开其单位系其单位实施解除的结果。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在

春节后就没有上班，其单位亦曾于 2 月 8 日、9 日询问过原因，

但申请人没有回复。申请人确认没有微信回复，但主张其没有

回单位系因为外勤，此后回单位亦有报告相关情况。本委认为，

劳动关系解除应当依据当事人的明示意思表示，本案申、被双

方对于申请人离开被申请人的原因存有争议，综合证据分析，

即使申请人被平台及工作群移出，亦非必然推定系被申请人行

使单方解除权的结果，况且，争议发生当前，申请人没有及时

微信回复被申请人关于出勤的询问，最终导致双方劳动关系不

再延续是申请人主动实施抑或被动接受的结果，原因存疑。综

上，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违法解除，依据不足，因此，3 名申

请人请求赔偿金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四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、第八十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

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

例》第六条，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

[2005]12 号）第一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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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确认申请人邱展鹏与被申请人自 2021 年 3 月 21 日起

至 2022 年 2 月 14 日止存在劳动关系，确认申请人陈永超与被

申请人自 2021 年 2 月 25 日起至 2022 年 2 月 14 日止存在劳动

关系，确认申请人陈嘉健与被申请人自 2021 年 3 月 21 日起至

2022 年 2 月 14 日止存在劳动关系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邱展鹏2021年3月21日至2022年2月14日工资差额4870

元、陈永超 2021 年 2 月 25 日至 2022 年 2 月 14 日工资差额

17274.2 元、陈嘉健 2021 年 3 月 21 日至 2022 年 2 月 14 日工

资差额 10162 元；

三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加倍支

付申请人邱展鹏 2021 年 4 月 21 日至 2022 年 2 月 14 日因未订

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工资 42147.33 元、陈永超 2021 年 3 月 25 日

至 2022年 2月 14日因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工资79496.4元、

陈嘉健 2021 年 4 月 21 日至 2022 年 2 月 14 日因未订立书面劳

动合同的工资 26571.67 元；

四、驳回 3 名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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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苏莉

二○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

书 记 员 冯秋敏


